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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获得债务豁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 本次公司收到的《债务豁免函》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后方可生

效。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相关议案尚未经股东会审议，因此该债务豁免事项

尚未生效，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2. 根据相关重整投资人发送的《债务豁免函》，重整投资人是自愿、无偿、

单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且不可变更与撤销地豁免对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豁免

债权范围和金额以附件记载为准)，一并免除全部担保责任，公司及担保人不再

对被豁免的债务负有任何清偿义务，且自 2026 年 1 月 31 日（含当日）起不再

产生利息、违约金等。

3.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泉州市中院”）同意对公司启

动预重整，不代表法院正式受理公司重整。即使启动预重整，后续进入重整程

序前仍需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公

司进入重整程序的相关法律文书，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果泉州市

中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

5. 如果泉州市中院受理公司重整，公司将依法配合泉州市中院及管理人开

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

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持续经营能力。若重

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

6.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年度的内部控制审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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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出具否定意见；公司 2022 年、2023 年及 2024 年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同时，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公司 2024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的持续

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前述“其

他风险警示”情形尚未消除。

7. 本次债务豁免的相关事项，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会

计处理，具体对公司的财务影响需以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理性投资。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川股份”或“公司”）于

2026年 1月 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获

得债务豁免的议案》，公司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债务豁免基本情况

2025 年 12 月 10 日，泉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指定的投资主体泉州市创新投

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公司及临时管理人发送《重整财务投资人指定函》，

明确泉发联合体财务投资人名单及投资额度。2025 年 12 月 12 日，临时管理人

组织公司与泉发联合体指定的财务投资人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容大汇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东大川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协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光道合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福建

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2026年 1月 22日，泉州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指定的投资主体泉州市创新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公司及临

时管理人发送《重整财务投资人指定函》，调整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投资额度。2026年 1月 25日，公司与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新签署《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

2026年 1月 28日，公司收到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容大汇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东大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协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光道合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泉发联合

体”）发来的《债务豁免函》。为支持公司实施重整和后续发展，泉发联合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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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股东身份对公司进行债务豁免，以 2026年 1月 30日为基准日，泉发联合体

自愿、无偿、单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且不可变更与撤销地豁免对公司享有的全

部债权(豁免债权范围和金额以《豁免债权清单》记载为准)，共计人民币

322,998,296.51元，一并免除全部担保责任，公司及担保人不再对被豁免的债务

负有任何清偿义务，且自 2026年 1月 31日（含当日）起不再产生利息、违约金

等。《豁免债权清单》详见下表。

原始债权方 债权形成过程

2024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金额

（单位为人民

币元）

债权金额（按 2026年 1月 30

日基准日计算，单位为人民币

元）

本金
利息及
费用等

债权金
额合计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分行

2024年 7月，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泉州分行签订编号为公
流贷字第 ZX24070000805199 号、
第 ZX24070000815025 号、第
ZX24070000815239 号、第
ZX24070000815250 号、第
ZX24070000815255 号《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每份借款合同金额为
2800万元，累计向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借款 1.4亿元
及应付利息未还所致。

140,588,194.45
139,792,
672.04

16,963,4
98.08

156,756,
170.12

黄键、蓝雪英、

凌云、

JIELING、李大

敏、邹慧云

2017年，公司与万润新能源原股东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持
有的万润新能源 34%股权以人民
币 2.04亿元价格转让给纳川股份，
之后公司仅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
剩余本金欠款为 1.18亿元，由于公
司于 2024 年 7月起逾期未付，触
发公证书及相关补充和解协议约
定，公司根据相关公证书及和解协
议约定的利息违约金等。

146,685,347.48

61,659,2
80.26

36,963,2
39.69

98,622,5
19.95

盈科创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41,827,9
86.90

25,791,6
19.54

67,619,6
06.44

本次债务豁免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的审议。

二、豁免方的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E55RW8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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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出资额： 1242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平盈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邵敬蕾）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后海滨路 3168号中海油大

厦 B40层

成立日期：2024年 12月 3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9,990,000 80.51%

2 上海繁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00,000 16.26%

3 深圳市沃海创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0 3.22%

4 深圳市平盈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0.01%

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市招商平

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架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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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工商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情况：

因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增加注册资本，各合伙

人已签订《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补充协议二》，

预计 2026年 2月完成工商变更，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9,990,000 73.58%

2 上海繁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892,627 23.47%

3 深圳市沃海创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0 2.94%

4 深圳市平盈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0.01%

合计 135,892,627 100%

工商变更后，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架构图如

下：



关于公司获得债务豁免的公告

6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变更后，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仍

为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 近三年主营业务和财务数据

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近三年主营业务和财务数据

如下：

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至今未实际开展经营业

务，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4. 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纳川股份及其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5.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

失信被执行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深圳容大汇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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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EFXQYJ9M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容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怡海大道 1167号海运中心口岸

楼 3楼 301号-S307

成立日期：2025年 4月 11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字技术服务；技术进出口；

新材料技术研发；网络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研发；国内贸

易代理；货物进出口；互联网数据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互联网直播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深圳容大汇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1 深圳容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75%

2 吴启翔 25%

合计 100%

深圳容大汇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为：闻雁锋。

股权结构如下：

3. 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关于公司获得债务豁免的公告

8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容大汇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至今未实际开展经营业务，暂

无相关财务数据。

4. 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深圳容大汇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纳川股份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5%以上股东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5.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容大汇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失信被

执行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深圳东大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EMJ0WR0J

注册资本：20,101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长沙昆吾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东海社区明珠道 15 号盐田综合保税区海

格云链大楼 1号楼 5022

成立日期：2025年 6月 10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咨询策划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科技中介服务；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字技术服

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国内贸易代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互联网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2.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深圳东大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1 长沙湘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9.497537%

2 长沙昆吾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004975%

3 深圳市鑫运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0.497488%

合计 100%

深圳东大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为长沙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司获得债务豁免的公告

9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深圳东大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至今未实际开展经营业务，

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4.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深圳东大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纳川股份及其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5%以上股东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5.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东大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失信

被执行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深圳协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EL7C1N7T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协科农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东海社区明珠道 15 号盐田综合保税区海

格云链大楼 1号楼 5026

成立日期：2025年 6月 10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自然科

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数字技术服务；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数字创意产品展览展示服务；

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咨询策划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国内贸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无

2.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深圳协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1 协科农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0.1%
2 江美姣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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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

深圳协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实际控制人。

股权架构图如下：

3. 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深圳协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至今未实际开展经营业务，暂无相

关财务数据。

4. 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深圳协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纳川股份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5%以上股东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5.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协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失信被执行

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EXT4ME6H

注册资本：1,1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南海启航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东海社区明珠道 15 号盐田综合保税区海

格云链大楼 1号楼 5038

成立日期：2025年 9月 19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总部管理；财务咨询；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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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无

2.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1 南海启航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9.09%

2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0.91%

合计 100%

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实际控制人。

股权架构图如下：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日期为 2025 年 9 月 19

日。截至提交材料日，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无审计报

告和报表。

4.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纳川股份及其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5%以上股东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5.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失

信被执行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六）深圳光道合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K0RHTR27

注册资本：1,000万元

陈勇进

南海启航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GP）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LP）

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

9.09%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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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天光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东海社区明珠道 15 号盐田综合保税区海

格云链大楼 1号楼 5021

成立日期：2025年 11月 25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数字技术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网络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物联

网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量子计算

技术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贸易经纪；国内贸易代理；企

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无

2.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深圳光道合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1 深圳天光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0.1%

2 庞叶 99.9%

合计 100%

深圳光道合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实际控制人。

股权架构图如下：

3. 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深圳光道合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至今未实际开展经营业务，暂

无相关财务数据。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60579140960435


关于公司获得债务豁免的公告

13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深圳光道合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纳川股份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5%以上股东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5.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光道合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失信被

执行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债务豁免函的主要内容

（一）泉发联合体取得的民生银行债权情况

2025年 12月 1日，泉发联合体与泉州市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

州国投资管公司”）签署《合作收购债权协议》，约定泉发联合体出资委托泉州国

投资管公司以其名义通过参与拍卖或协议转让等方式收购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泉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对外处置的对公司享有的不良金融债权（以

下简称“民生银行债权”）。2025年 12月 15日，民生银行通过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挂牌处置民生银行债权，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资管公司”）竞

得民生银行债权。2026年 1月 13日，厦门资管公司与泉州国投资管公司签署《债权

转让协议》，将民生银行债权转让给泉州国投资管公司。根据泉发联合体与泉州国

投资管公司之间的《合作收购债权协议》，泉发联合体按照出资比例（详见下表）

相应取得民生银行债权。2026年 1月 13日，泉发联合体与泉州国投资管公司签署《债

权转让协议》，完成民生银行债权的交割工作。泉发联合体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出资方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24%

2 深圳容大汇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76%

3 深圳东大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53%

4 深圳协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53%

5 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76%

6 深圳光道合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18%

合计 100.00%

2026年 1月 20日，泉发联合体向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明确泉发联合体

已按照出资比例完成债权收购款的支付，并按照出资比例取得了民生银行债权。泉

发联合体已取代民生银行享有相应债权的全部权利，已通知公司向泉发联合体履行

相关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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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泉发联合体取得的万润股权转让款债权情况

2025年 12月 15日，泉发联合体与黄键、蓝雪英、JIELING、凌云、李大敏、

邹慧云（以下合称“6名自然人”）签署《债权收购协议》，约定泉发联合体出资收

购 6名自然人对公司享有的股权转让款债权（以下合称“6名自然人债权”）。2025

年 12月 17日，泉发联合体向 6名自然人足额支付了债权收购款，根据《债权收购

协议》约定，泉发联合体按照出资比例（同上表）相应取得了 6名自然人债权。

2025年 12月 15日，泉发联合体与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

科创新”）签署《债权收购协议》，约定泉发联合体出资收购盈科创新对公司享有

的股权转让款债权（以下简称“盈科创新债权”）。2025年 12月 18日，泉发联合

体向盈科创新足额支付了债权收购款，根据《债权收购协议》约定，泉发联合体按

照出资比例（同上表）相应取得了盈科创新债权。

2025年 12月 18日，泉发联合体向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明确泉发联合

体已按照出资比例完成债权收购款的支付，并按照出资比例取得了 6名自然人债权

及盈科创新债权。泉发联合体已取代 6名自然人及盈科创新享有相应债权的全部权

利，已通知公司向泉发联合体履行相关债务。

（三）债务豁免通知

为支持公司实施重整和后续发展，经泉发联合体有权机关决策审批通过，现通

知如下：

以 2026年 1月 30日为基准日，泉发联合体自愿、无偿、单方面、不附带任

何条件且不可变更与撤销地豁免对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豁免债权范围和金额以

附件《豁免债权清单》记载为准)，一并免除全部担保责任，公司及担保人不再

对被豁免的债务负有任何清偿义务，且自 2026年 1月 31日（含当日）起不再产

生利息、违约金等。

四、债务豁免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务豁免有利于推动公司预重整及重整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

若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债务豁免，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结构、化解债务

危机，恢复和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

五、风险提示

1. 本次公司收到的《债务豁免函》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后方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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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相关议案尚未经股东会审议，因此该债务豁免事项尚

未生效，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2. 根据相关重整投资人发送的《债务豁免函》，重整投资人是自愿、无偿、

单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且不可变更与撤销地豁免对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豁免

债权范围和金额以附件记载为准)，一并免除全部担保责任，公司及担保人不再

对被豁免的债务负有任何清偿义务，且自 2026年 1月 31日（含当日）起不再产

生利息、违约金等。

3.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泉州市中院”）同意对公司启

动预重整，不代表法院正式受理公司重整。即使启动预重整，后续进入重整程序

前仍需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公司进

入重整程序的相关法律文书，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果泉州市

中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5. 如果泉州市中院受理公司重整，公司将依法配合泉州市中院及管理人开

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

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持续经营能力。若重整失

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

6.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年度的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出具否定意见；公司 2022 年、2023 年及 2024 年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同时，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2024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的持续经营

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前述“其他风

险警示”情形尚未消除。

7. 本次债务豁免的相关事项，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会

计处理，具体对公司的财务影响需以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理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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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请投资者理性投资，充分关注二级市场有关

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报备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 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容大汇川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东大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协川科

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光道合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各自出具的《债务豁免函》。

特此公告。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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